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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中国共产党江门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市

直机关工委）是市委工作机关，负责统一领导市直机关各部

门党的工作，为正处级单位。

(一)部门职能

1.统一组织、规划、部署市直机关党的工作，提出加强

和改进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和建议，研究制定工作规划并抓

好组织实施。

2.指导市直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

败斗争。

3.指导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学习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4.对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落实党建责任

制、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向市委

报告。

5.指导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实施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

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及时向市委反映各部门领导班子、领

导干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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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配合市委有关部门抓好市直机关各部门领导班子思

想政治建设，参与对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市直机关各

部门党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督促检查和指导，

了解掌握情况，按规定报送情况报告。

7.督促指导市直机关党组织按期换届，按规定权限审批

直属机关党组织设置及党组织书记、副书记的任免。

8.指导各级党组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做好党员发展、

教育和管理等工作。

9.领导市直机关各部门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10.了解掌握市直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状况，指导市直

机关各级党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

11.领导市直机关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工

作，指导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做好党的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

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协调市直机关各部门做好维护稳定工

作。

12.负责市直单位党代会代表选举的有关工作，协同有

关部门组织劳模和先进工作者的评选工作。

13.协同有关部门指导、规划、协调、监督、检查市直

机关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负责培训轮训市直机关党务干

部和党员发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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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完成市委、省直机关工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总体工作。

2024 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直机关工委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

具体部署和市委“1+6+3”工作安排，以“四强”党支部建

设为抓手，深化模范机关建设，积极搭建党建与业务深度融

合的平台载体，更好履职尽责，守正创新，狠抓落实，在以

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重点工作。

（1）强化政治引领，持续筑牢“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

一是旗帜鲜明讲政治。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开

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发表 5周年系列活动，推动机关基层党组织分级分

层召开座谈会、专题学习研讨 960 多场次；全面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和保密工作责任制，组织机关党员学习落实

《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等，推动党员在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网络

空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持续加强政治机关建设。



—5—

二是深化理论武装。建立健全机关党委督学和青年理论

学习小组精学等学习机制，指导所属党组织通过“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交流研讨等方式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

推动领导干部带头讲党课 600 多场次，建立完善青年理论学

习小组 346 个，持续打造青年理论学习品牌 113 个。开展理

论学习中心组旁听工作，确保中心组理论学习质量。巩固拓

展主题教育成果，突出抓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

举办党支部书记专题培训班，与中山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

市直机关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学习全会精神示范班，带动全

市 1.7 万多名机关党员干部全覆盖开展学习培训，相关经验

做法被省直机关工委推荐推广。

三是提高政治执行力。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精文减会、

优化督检考体系、简政放权取得显著成效。推动机构改革落

地，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机构改革单位机关党的建设工作

的通知》，指导 6 个涉改单位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指导

市直机关将党纪学习教育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通过个人

自学和集中学习相结合，推动党的“六大纪律”深入人心。

（2）服务中心大局，党建与业务融合日益紧密。

一是助力“百千万工程”加力提速。在市直机关组织实

施 72 个机关党建“书记领办项目”，选派 75 名机关党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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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到纵向组团帮扶镇挂职锻炼，抓实机关奋战“百千万工

程”“五个一”活动，协调推动省直机关 200 多名单身青年

在赤坎古镇举办“幸福共筑”联谊活动，助推我市“百千万

工程”。深化“双建双促”工作，在“百千万工程”重大项

目、重大任务、重点工作一线设立临时党支部 34 个，持续

推动机关党员干部向中心聚焦、为大局聚力。唱响“绿美江

门生态建设机关走在前”，组织机关党员广泛参与乡村绿化

认捐认种活动，累计捐款 310 多万元，打造“先锋林”“党

员林”“青年林”等特色主题林 24 片，植树 2万余棵。

二是服务基层当先锋。坚持“四下基层”，组织机关党

员开展“四个万家”普遍直接联系群众活动，深入基层一线

开展“三进三送”（进企业送政策、进乡村送服务、进社区

送温暖）活动 1100 多场次。深化“双报到双服务”工作，

实施社区服务力提升行动，聚焦社区“一老一小一新”三大

群体需求，推动机关优质党群服务下沉社区、全市共享，有

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目前，全市已建成 8 个标准化零

工市场和 80 个就业驿站，在社区开展“长者生活馆”试点。

三是举办改革创新工作擂台赛。举办第四届江门市机关

“侨都杯”改革创新工作擂台赛，全市 341 个项目 1600 多

名党员参加，9个项目在省“先锋杯”创新工作大赛获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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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获得一等奖，一等奖数量和获奖总数在全省位列第

二，取得历史最好成绩，一批改革创新做法在全省推广。大

赛培育了一批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品牌，充

分展示了我市各级机关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服务大湾区建

设、“百千万工程”、制造业当家等各条战线中推动发展、

服务基层、争先创优的突出成效和良好风貌。

（3）夯实基层基础，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不断提升。

一是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指导机关基层党支部对

标“四强”要求全面开展创建活动，评定命名市直机关第一

批“四强”党支部，以建设“四强”带动党支部强起来，推

动机关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印发《江门市直机关

落实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抓基层、强基础、固根基”行动方

案（2024-2026 年）工作清单》，形成 6方面 50 条具体措施。

规范党组织设置，指导市直机关 480 多个基层党组织完成换

届、补选工作。大力培树先进典型，表彰市直机关“两优一

先”个人和集体 150 名（个）。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开展流

动党员集中排查，指导开展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工作。新发

展党员 245 名，开展发展党员工作专项检查，督促整改发展

程序不规范问题 25 个。加大关心关爱工作力度，组织颁发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123 枚，走访慰问 1269 名困难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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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老党员、老干部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

二是建设过硬党务干部队伍。抓好专职党务干部队伍建

设，对 36 名新任机关党组织书记进行资格审查，与 11 名新

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开展集体谈话，强化身份意识和责任

意识。开展片组活动 30 多次，促进党务干部学习交流；分

层分类举办党支部书记和专职党务干部培训班，培训人数

1300 多人次，工委示范培训 300 多人次，全面提高党务干部

能力素质。

三是进一步压实机关党建责任。推进党组（党委）机关

党建主体责任落实，组织工委干部先后两次到深圳学习机关

党建先进经验，探索建立与党组（党委）定期沟通和工作会

商机制，开展会商 15 次。开展党建督查 45 次，下发机关党

建提醒函、督办函 19 份，指导市直机关整改问题 70 多个，

推进责任清单落实和问题清单整改。坚持书记抓、抓书记，

从严从实做好机关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评考，强化考核

结果运用。

（4）强化正风肃纪，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

态持续巩固。

一是持续纠治“四风”。加强对市直机关党纪学习教育

的指导，通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题辅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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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说纪”和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形式，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引导机关党员知纪明纪守纪。持续深化“转作风提效能”行

动，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力促干部真抓实

干、担当作为，以作风攻坚保障改革攻坚。持续发挥“民生

热线”平台作用，根据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优化上线内容，

全年共安排 75 名领导干部上“热线”、听民意、解民忧，

推动医疗、教育、养老服务等群众反映强烈的 126 个问题加

速解决。

二是强化纪律建设。做实政治监督，深入核查信访转办、

巡察移交的问题线索，紧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主责主业违规外包等开展专项整治。规范案件审理工作，制

定出台《关于案件移送审理的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指导机关纪委开展审查调查工作，抓好机关纪检干部全员培

训，加强督促指导，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机关纪检干部队

伍。

另我委有重点项目“市直机关党组织活动专项资金”，

预算指标是 210 万元，绩效目标是加强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

建设，包括：210 万划拨至市直机关党组织开展党建活动。

（1）困难党员补助全覆盖。（2）培养发展对象 245 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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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发展党员 245 人。（4）培训（学习）合格率 100%。（5）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情况

1.2024 年市级党建工作经费（两新组织党建保障经费）。

下达 14.82 万元，财政年中压减 2.964 万元，实有可支

配资金 11.856 万元，支出 11.856 万元，支出进度 100%，较

好地完成了：两新党组织有效履行职能，政治引领作用不断

增强，党员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服务两新组织生产经营的能

力不断提高，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不断巩固等绩效目标。

2.市直机关党建活动工作经费。

下达 45.93 万元，财政年中压减 7.49 万元，实有可支

配资金 38.44 万元，支出 31.44 万元，支出进度 81.79%，较

好地完成了：（1）聚焦“两个维护”，基层党组织政治功

能不断增强；（2）持续抓好理论武装，持续抓好机关党建

宣传；（3）着力强基固本，机关基层党组织“两个作用”

不断彰显；（4）强化党建引领，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稳步推进；（5）持续抓好各项群团专项工作落实等绩效目

标。

3.市直机关纪检监察工委工作经费。

下达 37.15 万元，财政年中压减 5.29 万元，实有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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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金 31.86 万元，支出 28.04 万元，支出进度 88.01%，较

好的完成了：（1）深化政治监督，加强对市委重大部署的

监督检查；（2）强化革命传统、纪律警示教育，提高拒腐

防变能力；（3）聚焦主业主责，不断提升监督治理效能；

（4）完成办公用房修缮工作，保障了安全生产和日常工作

的正常运转。

4.党建督查工作经费（原“市作风办工作经费”）。

下达 25.90 万元，财政年中压减 2.96 万元，实有可支

配资金 22.94 万元，支出 22.94 万元，支出进度 100%，较好

地完成了：（1）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推进机关作风存在问

题的整改落实，提升机关干部精气神；（2）充分发挥“民

生热线”平台作用，提升机关效能和服务群众满意度，推动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等绩效目标。

5.市直机关党组织活动专项资金。

下达 210 万元，较好地完成了：（1）困难党员补助全

覆盖。（2）培养发展对象 245 名。（3）完成发展党员 245

人。（4）培训（学习）合格率 100%。（5）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与决算保持一致，金额细化

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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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整体支出 9,209,724.39 元，比上年度减少

396,761.25 元，减少 4.13%，减少的主要原因：（1）贯彻

落实《江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江门市贯彻落实党政机关习

惯“过紧日子”实施方案>的通知》(江财预〔2024〕47 号)

要求;（2）根据《江门市本级 2024 年压减支出保障财政收

支平衡工作方案》压减相关支出经费。

1.支出结构分析。

本年支出合计 9,209,724.39 元。其中，人员经费

7,814,916.77 元，占比 84.86%；公用经费 389,903.21 元，

占比 4.23%；项目支出 1,004,904.41 元，占比 10.91%。

2.“三公”经费、培训费、会议费支出分析。

3.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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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结转和结余 37,328.21 元，其中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0 元，其他资金结转结余 37,328.21 元（非财政拨款结转

19,862.71 元，非财政拨款结余 17,465.50 元）。结转的基

本户项目经费安排至下年度支出。

4.与支出相关的其他指标分析。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2024 年，市直机关工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程序收支经

费，并做好使用跟踪，及时整改存在问题，各项资金能按要

求进行使用、管理，并取得预期成效。自评得分 97.96 分，

绩效评价自评等级为优。

（二）履职效能分析

为确保市直机关工委整体收支资金能够保障市直机关党

建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关于编报 2024 年度市级部门预

算的通知》《江门市市直机关党组织活动专项资金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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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关于切实加强财政专项资金支出管理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的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市直机关工委经费的管

理使用。我委编制了 2024 年整体支出预算。1.强化政治建

设，建强政治机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

重要思想，推动党组（党委）书记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

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教育，推动主题教育成果转化，指导市直

机关抓好省委巡视和市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深化模范机关

创建。继续抓好市直机关单位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巡听旁听

工作，分层次、全覆盖开展党员教育培训，举办青年理论学

习分享会。2.立足职责定位，服务保障中心大局。充分发挥

机关党建引领保障作用，大力实施机关党建“书记领办项

目”，持续深化“双建双促”“双报到双服务”工作，完善

落实“平急转换”工作机制，管好用好“侨都党旗红”党员

先锋队和党员突击队，组织机关党员共建“党员林”。全力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元工程”、制造业当家、

绿美江门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办好第四届江门市

机关“侨都杯”改革创新工作擂台赛，培育机关党建品牌，

打造一批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机关党建主题基地。3.突出大

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深化“四

强”党支部创建，选树一批“四强”党支部，打造一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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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党支部创建示范点。实施党支部“达标创优”专项行动，

开展“两优一先”评选，完善基础党务工作指引，推进基层

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4.坚持以严的基调，持续深化作

风纪律建设。推动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基层、全面从严治党

落实到基层。持续开展满意度测评和办好“民生热线”，深

化“转作风、提效能”专项行动。加强机关纪委建设，规范

市直机关纪委工作流程，建立机关纪委信息报送机制，指导

机关纪委书记向纪监工委述职。210 万划拨至市直机关党组

织开展党建活动。困难党员补助全覆盖，培养发展对象 245

名，完成发展党员 245 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实现程度

2024 年我委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实现程度高，圆满完成各

项指标值，情况如下：

一是“本年度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关键性指标”完成情况：

教育活动开展完成率100%；培训活动举办次数6次；考核任务

按时完成率100%；不断深化理论武装，考核、测评工作次数2

次；考核任务按时完成率100%；培训满意度99.2%。二是“全

面加强市直机关不同层次党务干部的学习培训”完成情况：

参加培训人数517多人次；培训活动举办次数6次；聘请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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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率100%；参加培训（学习）合格率100%；培训任务按时

完成；培训党员干部满意度99.2%；谈话、办案场所（设备）

日常运作率98%。三是“培树党建先进典型，巩固提升模范

机关创建活动”完成情况：党组织活动完成率100%；经费支

出不超财务相关规定标准,培养发展对象245名，完成发展党

员245名，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教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民主评议党员等

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四是“办公用房修缮工作”完成情况：顺利完成

工委办公用房第2期修缮工作，保障了安全生产和日常工作的

正常运转，优化了工委办公环境。

（四）管理效率分析

市直机关项目经费使用和管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

管理要求未做到常抓常严，项目资金支付进度未能达到百分

百高效。财务人员对经费使用管理的有关制度要求掌握得不

够精通，存在机械套用制度、风险预判能力不强等问题。二

是经费使用后的跟踪反馈还有提升的空间，对资金投入后产

出的效益不够细化。

（五）改进措施

进一步规范党建工作经费管理使用，确保用好用足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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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具体要抓好以下工作：一是规范经费使用管理制度。

进一步完善经费管理使用办法，确保各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做

到专款专用、规范有序。二是加强业务培训和督导检查。切

实加强业务培训和指导，提升财务人员的财务理论及实操能

力。三是建立完善经费保障机制。督促各部室将对口专项经

费纳入各部室年度计划，确保每月支付进度完满圆成。

三、上年度财政绩效评价整改情况

（一）上年度绩效自评存在问题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中存在部

分指标未提供计算方式或正向评价佐证的问题。

2.“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中未提供

正向评价佐证。

（二）整改情况

1.我委在“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中存

在部分指标未提供计算方式或正向评价佐证的问题。针对此

问题，我委补充完善了以下内容：（1）补充培训（学习）合

格率佐证材料：第一、二期发展对象共 283 人，培训合格 283

人，合格率为 100%。（2）补充困难党员补助覆盖率佐证材料：

2023 年慰问困难党员 187 人，覆盖率为 100%。（3）补充测

评工作失误率佐证材料 1：发放问卷 4535 份，有效回收 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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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失误率为 0%。（4）补充验收通过率佐证材料：1宗办公

用房修缮项目验收通过，通过率为 100%。（5）补充办案场地

和设备完好率佐证材料：年初与年末办案场地及设备数量一

致，完好率为 100%。（6）补充基层党员素质逐步提升佐证材

料：通过知识挑战赛、现场推进会及“先锋杯”创新大赛获

奖等佐证。（7）补充提升机关党建工作质量佐证材料：通过

培训班、责任清单及创新大赛获奖等佐证。

2.我委在“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中未

提供正向评价佐证。针对此问题，我委补充完善了以下内容：

(1)补充提高行政效能和公共管理水平佐证材料：市直机关

满意度测评结果显示，群众满意度逐年上升。（2）补充改善

办公环境佐证材料：办公场所修缮满意度测评 26 份，全部

为“满意”。（3）补充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佐证

材料：全年查办案件 15 宗，审结 21 宗，挽回经济损失 46.5

万元。（4）补充提高反腐倡廉水平佐证材料：开展专题调研、

培训班及教育整顿。（5）补充提高党员凝聚力佐证材料：通

过培训、知识挑战赛等活动。（6）补充提高保密性和安全性

佐证材料：增设保密办公设备，规范管理案卷及教育整顿资

料。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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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绩效目标管理：科学设定绩效目标，确保目

标值与实际工作相匹配。

（二）完善佐证材料：规范绩效评价佐证材料的收集与

整理，确保数据真实、完整。

（三）提升预算执行效率：优化资金支出流程，确保资

金按时合规使用。

（四）强化绩效意识：加强绩效管理培训，提升全员绩

效管理能力。

（五）完善绩效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绩效管理工作，

确保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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